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372號

上  訴  人  王素慧  

訴訟代理人  張繼圃律師

複代理人    林佳鈺律師

被上訴人    中南海營造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瑞益  

訴訟代理人  王文聖律師

複代理人    張浚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11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13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4年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

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127萬5806元，及自民國112年10月

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15，餘由被上訴人負

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承攬訴外人○○○所有坐落○○市

○○區○○○段00000地號土地（以下未標明段名者均屬同

段）上門牌號碼○○市○○區○○○街0○0號建物（下稱系

爭建物）之新建住宅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而需借用伊所

有0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進行施工。系爭

工程原預定於民國109年12月19日完工，嗣因系爭工程延

宕，兩造遂於110年4月1日簽立承諾書（下稱系爭承諾

書），約定由被上訴人向伊借用系爭土地，被上訴人於系爭

工程完工後10日內，應整地及在000地號土地回填預伴混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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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作為無償使用系爭土地之回饋，並約定系爭工程應於110

年11月30日前完工，若逾期，被上訴人應自109年3月20日起

至系爭工程完工日止，按月給付新臺幣（下同）5萬元之租

金予伊。詎被上訴人遲至111年9月間始完成系爭工程，於

111年9月20日始完成000地號土地鋪設水泥，爰依系爭承諾

書之約定，聲明求為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伊150萬元及自支

付命令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工程於110年1月22日取得使用執照，已

於110年11月前全部完工，且伊於110年11月間也已通知上訴

人將進行整地及在000地號土地鋪設水泥，伊並無遲延完工

之情形。嗣因○○○就系爭建物有二次施工及安裝太陽能電

板之需求，經○○○取得上訴人同意展延系爭土地使用期限

至二次施工及安裝太陽能電板完工日止，且上訴人表示與○

○○為姑姪關係，無須再於系爭承諾書上備註說明。又上訴

人居住在系爭工程對面，若上訴人未同意延展使用期限，豈

有可能任伊繼續借地施工而無作為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

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50萬

元，及自支付命令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就本件為爭點整理如下：（見原審卷第73至74頁、本院

卷第68頁）

㈠、不爭執事項：

１、坐落○○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上「○○○住宅

新建工程」（建照執照號碼：000○○○字第00000號）為被

上訴人公司所承造，系爭工程於000年1月22日取得使用執照

（使用執照號碼：000中都使字第00000號），完成之建物門

牌號碼為：「○○市○○區○○○街0○0號」。

２、被上訴人承攬施作「○○○住宅新建工程案」，開工日期為

108年3月19日，原先預定完工日期為109年12月19日。

３、兩造於110年4月1日簽訂承諾書壹份，約定被上訴人承攬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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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之工程必需於110年11月30日前完工，若逾期尚未完工，

將給付上訴人每月5萬元之租金，租期並自109年3月20日至

工程完成日計算。

４、上訴人居住於系爭工程對面。

㈡、爭點：

１、被上訴人是否於110年11月30日後始完工？正確完工日期為

何？

２、上訴人依系爭承諾書訴請被上訴人公司給付自109年3月20日

起至110年11月30日止之租金150萬元，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於110年4月1日簽訂系爭承諾書，約定被上訴人承攬施

作之工程必需於110年11月30日前完工，若逾期尚未完工，

將給付上訴人每月5萬元之租金，租期並自109年3月20日至

工程完成日計算，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承諾書在卷可

憑（見不爭執事項３、司促卷第7頁），應為事實。上訴人

主張被上訴人逾110年11月30日始完成系爭工程，應依系爭

承諾書自109年3月20日起至完成日給付每月5萬元之租金；

被上訴人則抗辯系爭工程之本工程部分在110年11月30日前

已完工，其後二次工程及太陽能板安裝部分，亦經上訴人同

意無償使用系爭土地，且二次施工係遭○○市政府都發局勒

令停工2次，非可歸責於其，上訴人請求無理由等語。

㈡、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

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而契約，乃當事人本其自主意

思所為之法律行為，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不僅為

當事人紛爭之行為規範，亦係法院於訴訟之裁判規範。倘當

事人所訂立之契約真意發生疑義，法院應為闡明性解釋（單

純性解釋），即以契約文義為基準、通觀契約全文、斟酌立

約當時情形及其他一切資料、考量契約之目的及經濟價值，

並參酌交易習慣與衡量誠信原則，以檢視其解釋結果是否符

合兩造間權利義務之公平正義（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

63號）。查：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１、依據系爭承諾書記載：「本承造人：○○○營造有限公司

（即被告），因承建『○○○住宅新建工程乙案』（建照執

照000○○○字第0000號），工程本應於109年12月19日完

工，因目前工程尚未完成，需要借用本建築物之東西兩側私

有土地，承諾該兩地之地主於本工程完工後10日內，隨即整

地並回填00-00公分之預伴混泥土作為無償回饋。本工程預

定於110年11月30日前完工，若逾期，將以每月5萬元租用本

建築物之東西兩側私有土地，租用日期自109年3月20日至工

程完成日計算，恐口無憑，立書為據」（見司促卷第7

頁），則依系爭承諾書之文義，可知被上訴人曾向上訴人借

用系爭土地，而因系爭土地原訂於109年12月19日完工，被

上訴人未於上開日期完工，而仍有借用之必要，故於110年4

月1日與上訴人簽立系爭切結書，除承諾完工後於系爭土地

整地並回填預伴混泥土以為無償回饋外，並承諾如果在預定

之110年11月30日仍未完工，被上訴人同意以每月5萬元租用

系爭土地，且租用日期自109年3月20日至工程完成日計算。

此即有以被上訴人於110年11月30日未完工，做為應給付上

訴人自109年3月20日起至工程完成日以每月5萬元租金之條

件。

２、被上訴人雖辯稱系爭工程於110年11月間已完工，係因○○

○有二次施工及欲在系爭建物安裝太陽能板之需要，經由上

訴人同意無償展延使用期限至二次施工完畢及太陽能板安

裝，因上訴人與○○○為姑姪關係，表示無需在系爭承諾書

上特別註明云云，惟為上訴人所否認。查，依據○○○於本

院證稱：二次施工內容有包含安裝太陽能板，二次施工是在

原本的設計圖面，一開始就知道要施作等語（見本院卷第78

至79頁、80頁）；此外，觀之系爭承諾書之內容，亦無從看

出系爭承諾書有排除二次工程及安裝太陽能板之情形；且被

上訴人向上訴人借用土地，衡情係借用到全部工程完成，而

系爭工程一開始即有二次施工及太陽能板之規劃，亦堪認系

爭承諾書所載之「工程」即應包括二次工程及太陽能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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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被上訴人前揭所辯，已無從採信。

３、另據證人○○○於原審證稱：伊受僱於被上訴人，負責挖土

機工程，系爭工程有二次施工，在二次施工期間有裝太陽能

板，伊最後去工地是在110年10、11月左右，當時太陽能板

還沒施工完成；伊沒有看過系爭承諾書，也不清楚業主有無

向被上訴人表示鄰地所有人同意展延出借土地之使用期限；

伊不知道業主有沒有請求被上訴人等二次施工及太陽能板安

裝完成再進行系爭土地的整地、澆置預伴混凝土等語（見原

審卷第113至116頁）；另證人○○○證稱：伊受僱於被上訴

人，伊從開工到完工在現場，完工有包括二次施工，被上訴

人有跟上訴人借地施工，借用期間從開工到完工；系爭工程

有跟上訴人借，借用期間是開工到完工，伊不知道有沒有包

括二次施工；後來做二次施工時，有叫○○○去跟他姑姑即

上訴人借，上訴人有同意；○○○有去跟上訴人說，伊是在

工地聽到的，伊不清楚是什麼時候聽到的；伊有看過系爭承

諾書，但沒有去注意；實際完工時間在111年，忘記是幾

月；伊不知道系爭工程原本應該何時完工、何時開始做二次

施工；上訴人是二次施工期間跟伊說做完後要整地、要砼等

語（見原審卷第117至121頁）。則依○○○、○○○所證，

至多為被上訴人有向上訴人借用系爭土地之情形，然對於系

爭承諾書如何約定並不清楚。又○○○雖證稱：二次施工時

有叫○○○去跟上訴人說，上訴人同意；復稱伊是在工地聽

聞，顯見○○○並未親自見聞○○○確有在二次施工時，向

上訴人另行借用土地之情事，則其前揭證述「二次施工時有

叫○○○去跟上訴人說，上訴人同意」乙節，已難逕採為

真。而據○○○於本院證稱：借用系爭土地的事，伊有請李

瑞益（即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要自己去跟上訴人說；伊沒

有看過系爭承諾書，是兩造簽完伊才知道；（問：系爭工程

逾原訂完工日期，有無取得上訴人同意繼續借用系爭土地施

工？上訴人同意展延期間到何時？）伊有跟李瑞益講要跟上

訴人說，伊自己沒有跟上訴人說，因為工程是被上訴人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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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至於上訴人有無同意延展，或延展到什麼時候伊不知

道；系爭工程，包括二次施工及安裝太陽能板實際完工大約

在111年4、5月；（提示本院卷第89頁切結書）原本的工程

也不是切結書所載的109年12月7日完工，因為中間有半年沒

有動工等語（見本院卷第76至82頁）。則被上訴人辯稱○○

○在要進行二次施工時，有取得上訴人同意繼續無償使用系

爭土地，只是沒有記載在系爭承諾書上云云，並無可採。況

且，系爭承諾書係在被上訴人已經逾原定109年12月19日完

工後約4個月之110年4月1日始簽立，簽立時亦應知尚有二次

工程及太陽能板安裝須施作，豈有將二次工程及太陽能板安

裝排除之理，且被上訴人亦未舉證證明上訴人有同意系爭承

諾書所載之工程，不包括二次工程及太陽能板安裝，自無從

採信被上訴人前揭抗辯為真。

４、此外，觀之系爭承諾書及被上訴人為申請建造執照，而於

108年3月間向○○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下稱○○市都發局）

提出之由上訴人書立之同意書（見本院卷第187頁、185頁）

所載，可知上訴人於108年3月間確曾同意將系爭土地借用被

上訴人，甚至於110年4月1日以系爭承諾書同意展延借用期

限，然同時亦約定如被上訴人未在110年11月30日前完工，

則要以每月5萬元計算租金，且期限至109年3月20日起算至

完工日止。而系爭承諾書既係兩造本於合意所簽立之契約，

依前揭說明，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兩造當事人自

應受系爭承諾書之拘束。且衡諸被上訴人原訂於109年12月

19日完工，而未完工，請求再借用系爭土地，並承諾於110

年11月30日前完工，已使上訴人長期無法使用系爭土地，是

以兩造約定如再逾110年11月30日未完工，則應自109年3月

20日起每月5萬元計算租金，無非係以此促使被上訴人儘早

完成系爭工程，以免上訴人權益受損，衡情並無違反誠信原

則或公平正義之情形。

㈢、而查，系爭工程（含二次施工及太陽能板安裝）最後完工日

期為111年5月4日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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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185至186頁），顯然未於系爭承諾書所載之110年11月

30日前完工，則被上訴人應自109年3月20日起至完工日即

111年5月4日止，每月給付5萬元租金之條件即已成就，自應

負給付之義務，是以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依系爭承諾書之約

定，給付上訴人127萬5806元【計算式：（12/31+25+4/31）

X5萬元=127萬580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應有理由，逾此

部分，則屬無據。

㈣、被上訴人雖又抗辯，係因○○市都發局勒令其停止施工2

次，始延誤完工期限，非可歸責於其云云。惟上訴人並非系

爭工程之當事人，被上訴人是否因遭○○市都發局勒令停工

而延誤完工期限，與上訴人無涉。被上訴人以前情抗辯不負

系爭承諾書之履行責任，為屬無據。被上訴人再抗辯，依據

上訴人簽立之之同意書記載：「借用期間為108年3月13日至

109年7月31日借用金額為20000元整」等語（見本院卷第187

頁），上訴人請求本件租金期間與上開同意書有重疊，縱認

被上訴人有給付租金之義務，應自109年8月開始起算云云。

惟查，據被上訴人自承上開同意書是在108年3月間為了申請

建造執照所簽並提出於○○市都發局（見本院卷第185

頁）；而系爭承諾書係在其後之110年4月1日，因被上訴人

未於原訂完工期限，而欲繼續使用系爭土地所簽。縱認於

108年3月間兩造有同意自108年3月13日至109年7月31日借用

土地之金額為2萬元，惟事後經兩造於系爭承諾書另行約

定：被上訴人如未於110年11月30日完工，則自109年3月20

日起算每月5萬元租金等語，自有以後約取代前約之意思，

兩造自應依系爭承諾書之約定履行。是以被上訴人辯稱本件

應自109年8月起算租金云云，亦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據系爭承諾書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應

給付127萬5806元，及自支付命令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0

月4日（見司促卷第6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請求部分，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判決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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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訴，於法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

棄，為有理由，爰予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上開

不應准許部分，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理由雖有不同，結論

則無二致，仍應予以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均認與本件之結論無涉，茲不再一一論列，

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爰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蔡建興

　　　　　　　　　　　　　　　　　　法　官　李慧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秀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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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372號
上  訴  人  王素慧  
訴訟代理人  張繼圃律師
複代理人    林佳鈺律師
被上訴人    中南海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瑞益  
訴訟代理人  王文聖律師
複代理人    張浚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11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13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127萬5806元，及自民國112年10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15，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承攬訴外人○○○所有坐落○○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以下未標明段名者均屬同段）上門牌號碼○○市○○區○○○街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之新建住宅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而需借用伊所有0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進行施工。系爭工程原預定於民國109年12月19日完工，嗣因系爭工程延宕，兩造遂於110年4月1日簽立承諾書（下稱系爭承諾書），約定由被上訴人向伊借用系爭土地，被上訴人於系爭工程完工後10日內，應整地及在000地號土地回填預伴混泥土作為無償使用系爭土地之回饋，並約定系爭工程應於110年11月30日前完工，若逾期，被上訴人應自109年3月20日起至系爭工程完工日止，按月給付新臺幣（下同）5萬元之租金予伊。詎被上訴人遲至111年9月間始完成系爭工程，於111年9月20日始完成000地號土地鋪設水泥，爰依系爭承諾書之約定，聲明求為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伊150萬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工程於110年1月22日取得使用執照，已於110年11月前全部完工，且伊於110年11月間也已通知上訴人將進行整地及在000地號土地鋪設水泥，伊並無遲延完工之情形。嗣因○○○就系爭建物有二次施工及安裝太陽能電板之需求，經○○○取得上訴人同意展延系爭土地使用期限至二次施工及安裝太陽能電板完工日止，且上訴人表示與○○○為姑姪關係，無須再於系爭承諾書上備註說明。又上訴人居住在系爭工程對面，若上訴人未同意延展使用期限，豈有可能任伊繼續借地施工而無作為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50萬元，及自支付命令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就本件為爭點整理如下：（見原審卷第73至74頁、本院卷第68頁）
㈠、不爭執事項：
１、坐落○○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上「○○○住宅新建工程」（建照執照號碼：000○○○字第00000號）為被上訴人公司所承造，系爭工程於000年1月22日取得使用執照（使用執照號碼：000中都使字第00000號），完成之建物門牌號碼為：「○○市○○區○○○街0○0號」。
２、被上訴人承攬施作「○○○住宅新建工程案」，開工日期為108年3月19日，原先預定完工日期為109年12月19日。
３、兩造於110年4月1日簽訂承諾書壹份，約定被上訴人承攬施作之工程必需於110年11月30日前完工，若逾期尚未完工，將給付上訴人每月5萬元之租金，租期並自109年3月20日至工程完成日計算。
４、上訴人居住於系爭工程對面。
㈡、爭點：
１、被上訴人是否於110年11月30日後始完工？正確完工日期為何？
２、上訴人依系爭承諾書訴請被上訴人公司給付自109年3月20日起至110年11月30日止之租金150萬元，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於110年4月1日簽訂系爭承諾書，約定被上訴人承攬施作之工程必需於110年11月30日前完工，若逾期尚未完工，將給付上訴人每月5萬元之租金，租期並自109年3月20日至工程完成日計算，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承諾書在卷可憑（見不爭執事項３、司促卷第7頁），應為事實。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逾110年11月30日始完成系爭工程，應依系爭承諾書自109年3月20日起至完成日給付每月5萬元之租金；被上訴人則抗辯系爭工程之本工程部分在110年11月30日前已完工，其後二次工程及太陽能板安裝部分，亦經上訴人同意無償使用系爭土地，且二次施工係遭○○市政府都發局勒令停工2次，非可歸責於其，上訴人請求無理由等語。
㈡、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而契約，乃當事人本其自主意思所為之法律行為，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不僅為當事人紛爭之行為規範，亦係法院於訴訟之裁判規範。倘當事人所訂立之契約真意發生疑義，法院應為闡明性解釋（單純性解釋），即以契約文義為基準、通觀契約全文、斟酌立約當時情形及其他一切資料、考量契約之目的及經濟價值，並參酌交易習慣與衡量誠信原則，以檢視其解釋結果是否符合兩造間權利義務之公平正義（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63號）。查：
１、依據系爭承諾書記載：「本承造人：○○○營造有限公司（即被告），因承建『○○○住宅新建工程乙案』（建照執照000○○○字第0000號），工程本應於109年12月19日完工，因目前工程尚未完成，需要借用本建築物之東西兩側私有土地，承諾該兩地之地主於本工程完工後10日內，隨即整地並回填00-00公分之預伴混泥土作為無償回饋。本工程預定於110年11月30日前完工，若逾期，將以每月5萬元租用本建築物之東西兩側私有土地，租用日期自109年3月20日至工程完成日計算，恐口無憑，立書為據」（見司促卷第7頁），則依系爭承諾書之文義，可知被上訴人曾向上訴人借用系爭土地，而因系爭土地原訂於109年12月19日完工，被上訴人未於上開日期完工，而仍有借用之必要，故於110年4月1日與上訴人簽立系爭切結書，除承諾完工後於系爭土地整地並回填預伴混泥土以為無償回饋外，並承諾如果在預定之110年11月30日仍未完工，被上訴人同意以每月5萬元租用系爭土地，且租用日期自109年3月20日至工程完成日計算。此即有以被上訴人於110年11月30日未完工，做為應給付上訴人自109年3月20日起至工程完成日以每月5萬元租金之條件。
２、被上訴人雖辯稱系爭工程於110年11月間已完工，係因○○○有二次施工及欲在系爭建物安裝太陽能板之需要，經由上訴人同意無償展延使用期限至二次施工完畢及太陽能板安裝，因上訴人與○○○為姑姪關係，表示無需在系爭承諾書上特別註明云云，惟為上訴人所否認。查，依據○○○於本院證稱：二次施工內容有包含安裝太陽能板，二次施工是在原本的設計圖面，一開始就知道要施作等語（見本院卷第78至79頁、80頁）；此外，觀之系爭承諾書之內容，亦無從看出系爭承諾書有排除二次工程及安裝太陽能板之情形；且被上訴人向上訴人借用土地，衡情係借用到全部工程完成，而系爭工程一開始即有二次施工及太陽能板之規劃，亦堪認系爭承諾書所載之「工程」即應包括二次工程及太陽能板安裝。被上訴人前揭所辯，已無從採信。
３、另據證人○○○於原審證稱：伊受僱於被上訴人，負責挖土機工程，系爭工程有二次施工，在二次施工期間有裝太陽能板，伊最後去工地是在110年10、11月左右，當時太陽能板還沒施工完成；伊沒有看過系爭承諾書，也不清楚業主有無向被上訴人表示鄰地所有人同意展延出借土地之使用期限；伊不知道業主有沒有請求被上訴人等二次施工及太陽能板安裝完成再進行系爭土地的整地、澆置預伴混凝土等語（見原審卷第113至116頁）；另證人○○○證稱：伊受僱於被上訴人，伊從開工到完工在現場，完工有包括二次施工，被上訴人有跟上訴人借地施工，借用期間從開工到完工；系爭工程有跟上訴人借，借用期間是開工到完工，伊不知道有沒有包括二次施工；後來做二次施工時，有叫○○○去跟他姑姑即上訴人借，上訴人有同意；○○○有去跟上訴人說，伊是在工地聽到的，伊不清楚是什麼時候聽到的；伊有看過系爭承諾書，但沒有去注意；實際完工時間在111年，忘記是幾月；伊不知道系爭工程原本應該何時完工、何時開始做二次施工；上訴人是二次施工期間跟伊說做完後要整地、要砼等語（見原審卷第117至121頁）。則依○○○、○○○所證，至多為被上訴人有向上訴人借用系爭土地之情形，然對於系爭承諾書如何約定並不清楚。又○○○雖證稱：二次施工時有叫○○○去跟上訴人說，上訴人同意；復稱伊是在工地聽聞，顯見○○○並未親自見聞○○○確有在二次施工時，向上訴人另行借用土地之情事，則其前揭證述「二次施工時有叫○○○去跟上訴人說，上訴人同意」乙節，已難逕採為真。而據○○○於本院證稱：借用系爭土地的事，伊有請李瑞益（即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要自己去跟上訴人說；伊沒有看過系爭承諾書，是兩造簽完伊才知道；（問：系爭工程逾原訂完工日期，有無取得上訴人同意繼續借用系爭土地施工？上訴人同意展延期間到何時？）伊有跟李瑞益講要跟上訴人說，伊自己沒有跟上訴人說，因為工程是被上訴人遲延，至於上訴人有無同意延展，或延展到什麼時候伊不知道；系爭工程，包括二次施工及安裝太陽能板實際完工大約在111年4、5月；（提示本院卷第89頁切結書）原本的工程也不是切結書所載的109年12月7日完工，因為中間有半年沒有動工等語（見本院卷第76至82頁）。則被上訴人辯稱○○○在要進行二次施工時，有取得上訴人同意繼續無償使用系爭土地，只是沒有記載在系爭承諾書上云云，並無可採。況且，系爭承諾書係在被上訴人已經逾原定109年12月19日完工後約4個月之110年4月1日始簽立，簽立時亦應知尚有二次工程及太陽能板安裝須施作，豈有將二次工程及太陽能板安裝排除之理，且被上訴人亦未舉證證明上訴人有同意系爭承諾書所載之工程，不包括二次工程及太陽能板安裝，自無從採信被上訴人前揭抗辯為真。
４、此外，觀之系爭承諾書及被上訴人為申請建造執照，而於108年3月間向○○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下稱○○市都發局）提出之由上訴人書立之同意書（見本院卷第187頁、185頁）所載，可知上訴人於108年3月間確曾同意將系爭土地借用被上訴人，甚至於110年4月1日以系爭承諾書同意展延借用期限，然同時亦約定如被上訴人未在110年11月30日前完工，則要以每月5萬元計算租金，且期限至109年3月20日起算至完工日止。而系爭承諾書既係兩造本於合意所簽立之契約，依前揭說明，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兩造當事人自應受系爭承諾書之拘束。且衡諸被上訴人原訂於109年12月19日完工，而未完工，請求再借用系爭土地，並承諾於110年11月30日前完工，已使上訴人長期無法使用系爭土地，是以兩造約定如再逾110年11月30日未完工，則應自109年3月20日起每月5萬元計算租金，無非係以此促使被上訴人儘早完成系爭工程，以免上訴人權益受損，衡情並無違反誠信原則或公平正義之情形。
㈢、而查，系爭工程（含二次施工及太陽能板安裝）最後完工日期為111年5月4日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6頁、185至186頁），顯然未於系爭承諾書所載之110年11月30日前完工，則被上訴人應自109年3月20日起至完工日即111年5月4日止，每月給付5萬元租金之條件即已成就，自應負給付之義務，是以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依系爭承諾書之約定，給付上訴人127萬5806元【計算式：（12/31+25+4/31）X5萬元=127萬580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應有理由，逾此部分，則屬無據。
㈣、被上訴人雖又抗辯，係因○○市都發局勒令其停止施工2次，始延誤完工期限，非可歸責於其云云。惟上訴人並非系爭工程之當事人，被上訴人是否因遭○○市都發局勒令停工而延誤完工期限，與上訴人無涉。被上訴人以前情抗辯不負系爭承諾書之履行責任，為屬無據。被上訴人再抗辯，依據上訴人簽立之之同意書記載：「借用期間為108年3月13日至109年7月31日借用金額為20000元整」等語（見本院卷第187頁），上訴人請求本件租金期間與上開同意書有重疊，縱認被上訴人有給付租金之義務，應自109年8月開始起算云云。惟查，據被上訴人自承上開同意書是在108年3月間為了申請建造執照所簽並提出於○○市都發局（見本院卷第185頁）；而系爭承諾書係在其後之110年4月1日，因被上訴人未於原訂完工期限，而欲繼續使用系爭土地所簽。縱認於108年3月間兩造有同意自108年3月13日至109年7月31日借用土地之金額為2萬元，惟事後經兩造於系爭承諾書另行約定：被上訴人如未於110年11月30日完工，則自109年3月20日起算每月5萬元租金等語，自有以後約取代前約之意思，兩造自應依系爭承諾書之約定履行。是以被上訴人辯稱本件應自109年8月起算租金云云，亦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據系爭承諾書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127萬5806元，及自支付命令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0月4日（見司促卷第6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請求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判決上訴人敗訴，於法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予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理由雖有不同，結論則無二致，仍應予以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均認與本件之結論無涉，茲不再一一論列， 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蔡建興
　　　　　　　　　　　　　　　　　　法　官　李慧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秀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372號
上  訴  人  王素慧  
訴訟代理人  張繼圃律師
複代理人    林佳鈺律師
被上訴人    中南海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瑞益  
訴訟代理人  王文聖律師
複代理人    張浚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11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13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4年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127萬5806元，及自民國112年10月
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15，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承攬訴外人○○○所有坐落○○市○○區○○○
    段00000地號土地（以下未標明段名者均屬同段）上門牌號
    碼○○市○○區○○○街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之新建住宅工
    程（下稱系爭工程），而需借用伊所有000、000-0地號土地
    （下合稱系爭土地）進行施工。系爭工程原預定於民國109
    年12月19日完工，嗣因系爭工程延宕，兩造遂於110年4月1
    日簽立承諾書（下稱系爭承諾書），約定由被上訴人向伊借
    用系爭土地，被上訴人於系爭工程完工後10日內，應整地及
    在000地號土地回填預伴混泥土作為無償使用系爭土地之回
    饋，並約定系爭工程應於110年11月30日前完工，若逾期，
    被上訴人應自109年3月20日起至系爭工程完工日止，按月給
    付新臺幣（下同）5萬元之租金予伊。詎被上訴人遲至111年
    9月間始完成系爭工程，於111年9月20日始完成000地號土地
    鋪設水泥，爰依系爭承諾書之約定，聲明求為判命被上訴人
    應給付伊150萬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
    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工程於110年1月22日取得使用執照，已
    於110年11月前全部完工，且伊於110年11月間也已通知上訴
    人將進行整地及在000地號土地鋪設水泥，伊並無遲延完工
    之情形。嗣因○○○就系爭建物有二次施工及安裝太陽能電板
    之需求，經○○○取得上訴人同意展延系爭土地使用期限至二
    次施工及安裝太陽能電板完工日止，且上訴人表示與○○○為
    姑姪關係，無須再於系爭承諾書上備註說明。又上訴人居住
    在系爭工程對面，若上訴人未同意延展使用期限，豈有可能
    任伊繼續借地施工而無作為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
    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50萬元
    ，及自支付命令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就本件為爭點整理如下：（見原審卷第73至74頁、本院
    卷第68頁）
㈠、不爭執事項：
１、坐落○○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上「○○○住宅新建工程」（
    建照執照號碼：000○○○字第00000號）為被上訴人公司所承
    造，系爭工程於000年1月22日取得使用執照（使用執照號碼
    ：000中都使字第00000號），完成之建物門牌號碼為：「○○
    市○○區○○○街0○0號」。
２、被上訴人承攬施作「○○○住宅新建工程案」，開工日期為108
    年3月19日，原先預定完工日期為109年12月19日。
３、兩造於110年4月1日簽訂承諾書壹份，約定被上訴人承攬施作
    之工程必需於110年11月30日前完工，若逾期尚未完工，將
    給付上訴人每月5萬元之租金，租期並自109年3月20日至工
    程完成日計算。
４、上訴人居住於系爭工程對面。
㈡、爭點：
１、被上訴人是否於110年11月30日後始完工？正確完工日期為何
    ？
２、上訴人依系爭承諾書訴請被上訴人公司給付自109年3月20日
    起至110年11月30日止之租金150萬元，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於110年4月1日簽訂系爭承諾書，約定被上訴人承攬施作
    之工程必需於110年11月30日前完工，若逾期尚未完工，將
    給付上訴人每月5萬元之租金，租期並自109年3月20日至工
    程完成日計算，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承諾書在卷可憑
    （見不爭執事項３、司促卷第7頁），應為事實。上訴人主張
    被上訴人逾110年11月30日始完成系爭工程，應依系爭承諾
    書自109年3月20日起至完成日給付每月5萬元之租金；被上
    訴人則抗辯系爭工程之本工程部分在110年11月30日前已完
    工，其後二次工程及太陽能板安裝部分，亦經上訴人同意無
    償使用系爭土地，且二次施工係遭○○市政府都發局勒令停工
    2次，非可歸責於其，上訴人請求無理由等語。
㈡、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
    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而契約，乃當事人本其自主意
    思所為之法律行為，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不僅為
    當事人紛爭之行為規範，亦係法院於訴訟之裁判規範。倘當
    事人所訂立之契約真意發生疑義，法院應為闡明性解釋（單
    純性解釋），即以契約文義為基準、通觀契約全文、斟酌立
    約當時情形及其他一切資料、考量契約之目的及經濟價值，
    並參酌交易習慣與衡量誠信原則，以檢視其解釋結果是否符
    合兩造間權利義務之公平正義（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
    63號）。查：
１、依據系爭承諾書記載：「本承造人：○○○營造有限公司（即被
    告），因承建『○○○住宅新建工程乙案』（建照執照000○○○字
    第0000號），工程本應於109年12月19日完工，因目前工程
    尚未完成，需要借用本建築物之東西兩側私有土地，承諾該
    兩地之地主於本工程完工後10日內，隨即整地並回填00-00
    公分之預伴混泥土作為無償回饋。本工程預定於110年11月3
    0日前完工，若逾期，將以每月5萬元租用本建築物之東西兩
    側私有土地，租用日期自109年3月20日至工程完成日計算，
    恐口無憑，立書為據」（見司促卷第7頁），則依系爭承諾
    書之文義，可知被上訴人曾向上訴人借用系爭土地，而因系
    爭土地原訂於109年12月19日完工，被上訴人未於上開日期
    完工，而仍有借用之必要，故於110年4月1日與上訴人簽立
    系爭切結書，除承諾完工後於系爭土地整地並回填預伴混泥
    土以為無償回饋外，並承諾如果在預定之110年11月30日仍
    未完工，被上訴人同意以每月5萬元租用系爭土地，且租用
    日期自109年3月20日至工程完成日計算。此即有以被上訴人
    於110年11月30日未完工，做為應給付上訴人自109年3月20
    日起至工程完成日以每月5萬元租金之條件。
２、被上訴人雖辯稱系爭工程於110年11月間已完工，係因○○○有
    二次施工及欲在系爭建物安裝太陽能板之需要，經由上訴人
    同意無償展延使用期限至二次施工完畢及太陽能板安裝，因
    上訴人與○○○為姑姪關係，表示無需在系爭承諾書上特別註
    明云云，惟為上訴人所否認。查，依據○○○於本院證稱：二
    次施工內容有包含安裝太陽能板，二次施工是在原本的設計
    圖面，一開始就知道要施作等語（見本院卷第78至79頁、80
    頁）；此外，觀之系爭承諾書之內容，亦無從看出系爭承諾
    書有排除二次工程及安裝太陽能板之情形；且被上訴人向上
    訴人借用土地，衡情係借用到全部工程完成，而系爭工程一
    開始即有二次施工及太陽能板之規劃，亦堪認系爭承諾書所
    載之「工程」即應包括二次工程及太陽能板安裝。被上訴人
    前揭所辯，已無從採信。
３、另據證人○○○於原審證稱：伊受僱於被上訴人，負責挖土機工
    程，系爭工程有二次施工，在二次施工期間有裝太陽能板，
    伊最後去工地是在110年10、11月左右，當時太陽能板還沒
    施工完成；伊沒有看過系爭承諾書，也不清楚業主有無向被
    上訴人表示鄰地所有人同意展延出借土地之使用期限；伊不
    知道業主有沒有請求被上訴人等二次施工及太陽能板安裝完
    成再進行系爭土地的整地、澆置預伴混凝土等語（見原審卷
    第113至116頁）；另證人○○○證稱：伊受僱於被上訴人，伊
    從開工到完工在現場，完工有包括二次施工，被上訴人有跟
    上訴人借地施工，借用期間從開工到完工；系爭工程有跟上
    訴人借，借用期間是開工到完工，伊不知道有沒有包括二次
    施工；後來做二次施工時，有叫○○○去跟他姑姑即上訴人借
    ，上訴人有同意；○○○有去跟上訴人說，伊是在工地聽到的
    ，伊不清楚是什麼時候聽到的；伊有看過系爭承諾書，但沒
    有去注意；實際完工時間在111年，忘記是幾月；伊不知道
    系爭工程原本應該何時完工、何時開始做二次施工；上訴人
    是二次施工期間跟伊說做完後要整地、要砼等語（見原審卷
    第117至121頁）。則依○○○、○○○所證，至多為被上訴人有向
    上訴人借用系爭土地之情形，然對於系爭承諾書如何約定並
    不清楚。又○○○雖證稱：二次施工時有叫○○○去跟上訴人說，
    上訴人同意；復稱伊是在工地聽聞，顯見○○○並未親自見聞○
    ○○確有在二次施工時，向上訴人另行借用土地之情事，則其
    前揭證述「二次施工時有叫○○○去跟上訴人說，上訴人同意
    」乙節，已難逕採為真。而據○○○於本院證稱：借用系爭土
    地的事，伊有請李瑞益（即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要自己去
    跟上訴人說；伊沒有看過系爭承諾書，是兩造簽完伊才知道
    ；（問：系爭工程逾原訂完工日期，有無取得上訴人同意繼
    續借用系爭土地施工？上訴人同意展延期間到何時？）伊有
    跟李瑞益講要跟上訴人說，伊自己沒有跟上訴人說，因為工
    程是被上訴人遲延，至於上訴人有無同意延展，或延展到什
    麼時候伊不知道；系爭工程，包括二次施工及安裝太陽能板
    實際完工大約在111年4、5月；（提示本院卷第89頁切結書
    ）原本的工程也不是切結書所載的109年12月7日完工，因為
    中間有半年沒有動工等語（見本院卷第76至82頁）。則被上
    訴人辯稱○○○在要進行二次施工時，有取得上訴人同意繼續
    無償使用系爭土地，只是沒有記載在系爭承諾書上云云，並
    無可採。況且，系爭承諾書係在被上訴人已經逾原定109年1
    2月19日完工後約4個月之110年4月1日始簽立，簽立時亦應
    知尚有二次工程及太陽能板安裝須施作，豈有將二次工程及
    太陽能板安裝排除之理，且被上訴人亦未舉證證明上訴人有
    同意系爭承諾書所載之工程，不包括二次工程及太陽能板安
    裝，自無從採信被上訴人前揭抗辯為真。
４、此外，觀之系爭承諾書及被上訴人為申請建造執照，而於108
    年3月間向○○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下稱○○市都發局）提出之
    由上訴人書立之同意書（見本院卷第187頁、185頁）所載，
    可知上訴人於108年3月間確曾同意將系爭土地借用被上訴人
    ，甚至於110年4月1日以系爭承諾書同意展延借用期限，然
    同時亦約定如被上訴人未在110年11月30日前完工，則要以
    每月5萬元計算租金，且期限至109年3月20日起算至完工日
    止。而系爭承諾書既係兩造本於合意所簽立之契約，依前揭
    說明，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兩造當事人自應受系
    爭承諾書之拘束。且衡諸被上訴人原訂於109年12月19日完
    工，而未完工，請求再借用系爭土地，並承諾於110年11月3
    0日前完工，已使上訴人長期無法使用系爭土地，是以兩造
    約定如再逾110年11月30日未完工，則應自109年3月20日起
    每月5萬元計算租金，無非係以此促使被上訴人儘早完成系
    爭工程，以免上訴人權益受損，衡情並無違反誠信原則或公
    平正義之情形。
㈢、而查，系爭工程（含二次施工及太陽能板安裝）最後完工日
    期為111年5月4日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6頁
    、185至186頁），顯然未於系爭承諾書所載之110年11月30
    日前完工，則被上訴人應自109年3月20日起至完工日即111
    年5月4日止，每月給付5萬元租金之條件即已成就，自應負
    給付之義務，是以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依系爭承諾書之約定
    ，給付上訴人127萬5806元【計算式：（12/31+25+4/31）X5
    萬元=127萬580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應有理由，逾此部
    分，則屬無據。
㈣、被上訴人雖又抗辯，係因○○市都發局勒令其停止施工2次，始
    延誤完工期限，非可歸責於其云云。惟上訴人並非系爭工程
    之當事人，被上訴人是否因遭○○市都發局勒令停工而延誤完
    工期限，與上訴人無涉。被上訴人以前情抗辯不負系爭承諾
    書之履行責任，為屬無據。被上訴人再抗辯，依據上訴人簽
    立之之同意書記載：「借用期間為108年3月13日至109年7月
    31日借用金額為20000元整」等語（見本院卷第187頁），上
    訴人請求本件租金期間與上開同意書有重疊，縱認被上訴人
    有給付租金之義務，應自109年8月開始起算云云。惟查，據
    被上訴人自承上開同意書是在108年3月間為了申請建造執照
    所簽並提出於○○市都發局（見本院卷第185頁）；而系爭承
    諾書係在其後之110年4月1日，因被上訴人未於原訂完工期
    限，而欲繼續使用系爭土地所簽。縱認於108年3月間兩造有
    同意自108年3月13日至109年7月31日借用土地之金額為2萬
    元，惟事後經兩造於系爭承諾書另行約定：被上訴人如未於
    110年11月30日完工，則自109年3月20日起算每月5萬元租金
    等語，自有以後約取代前約之意思，兩造自應依系爭承諾書
    之約定履行。是以被上訴人辯稱本件應自109年8月起算租金
    云云，亦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據系爭承諾書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應
    給付127萬5806元，及自支付命令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0
    月4日（見司促卷第6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請求部分，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判決上訴人
    敗訴，於法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
    棄，為有理由，爰予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上開
    不應准許部分，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理由雖有不同，結論
    則無二致，仍應予以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均認與本件之結論無涉，茲不再一一論列
    ， 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爰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蔡建興
　　　　　　　　　　　　　　　　　　法　官　李慧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秀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372號
上  訴  人  王素慧  
訴訟代理人  張繼圃律師
複代理人    林佳鈺律師
被上訴人    中南海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瑞益  
訴訟代理人  王文聖律師
複代理人    張浚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11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13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127萬5806元，及自民國112年10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15，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承攬訴外人○○○所有坐落○○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以下未標明段名者均屬同段）上門牌號碼○○市○○區○○○街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之新建住宅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而需借用伊所有0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進行施工。系爭工程原預定於民國109年12月19日完工，嗣因系爭工程延宕，兩造遂於110年4月1日簽立承諾書（下稱系爭承諾書），約定由被上訴人向伊借用系爭土地，被上訴人於系爭工程完工後10日內，應整地及在000地號土地回填預伴混泥土作為無償使用系爭土地之回饋，並約定系爭工程應於110年11月30日前完工，若逾期，被上訴人應自109年3月20日起至系爭工程完工日止，按月給付新臺幣（下同）5萬元之租金予伊。詎被上訴人遲至111年9月間始完成系爭工程，於111年9月20日始完成000地號土地鋪設水泥，爰依系爭承諾書之約定，聲明求為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伊150萬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工程於110年1月22日取得使用執照，已於110年11月前全部完工，且伊於110年11月間也已通知上訴人將進行整地及在000地號土地鋪設水泥，伊並無遲延完工之情形。嗣因○○○就系爭建物有二次施工及安裝太陽能電板之需求，經○○○取得上訴人同意展延系爭土地使用期限至二次施工及安裝太陽能電板完工日止，且上訴人表示與○○○為姑姪關係，無須再於系爭承諾書上備註說明。又上訴人居住在系爭工程對面，若上訴人未同意延展使用期限，豈有可能任伊繼續借地施工而無作為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50萬元，及自支付命令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就本件為爭點整理如下：（見原審卷第73至74頁、本院卷第68頁）
㈠、不爭執事項：
１、坐落○○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上「○○○住宅新建工程」（建照執照號碼：000○○○字第00000號）為被上訴人公司所承造，系爭工程於000年1月22日取得使用執照（使用執照號碼：000中都使字第00000號），完成之建物門牌號碼為：「○○市○○區○○○街0○0號」。
２、被上訴人承攬施作「○○○住宅新建工程案」，開工日期為108年3月19日，原先預定完工日期為109年12月19日。
３、兩造於110年4月1日簽訂承諾書壹份，約定被上訴人承攬施作之工程必需於110年11月30日前完工，若逾期尚未完工，將給付上訴人每月5萬元之租金，租期並自109年3月20日至工程完成日計算。
４、上訴人居住於系爭工程對面。
㈡、爭點：
１、被上訴人是否於110年11月30日後始完工？正確完工日期為何？
２、上訴人依系爭承諾書訴請被上訴人公司給付自109年3月20日起至110年11月30日止之租金150萬元，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於110年4月1日簽訂系爭承諾書，約定被上訴人承攬施作之工程必需於110年11月30日前完工，若逾期尚未完工，將給付上訴人每月5萬元之租金，租期並自109年3月20日至工程完成日計算，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承諾書在卷可憑（見不爭執事項３、司促卷第7頁），應為事實。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逾110年11月30日始完成系爭工程，應依系爭承諾書自109年3月20日起至完成日給付每月5萬元之租金；被上訴人則抗辯系爭工程之本工程部分在110年11月30日前已完工，其後二次工程及太陽能板安裝部分，亦經上訴人同意無償使用系爭土地，且二次施工係遭○○市政府都發局勒令停工2次，非可歸責於其，上訴人請求無理由等語。
㈡、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而契約，乃當事人本其自主意思所為之法律行為，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不僅為當事人紛爭之行為規範，亦係法院於訴訟之裁判規範。倘當事人所訂立之契約真意發生疑義，法院應為闡明性解釋（單純性解釋），即以契約文義為基準、通觀契約全文、斟酌立約當時情形及其他一切資料、考量契約之目的及經濟價值，並參酌交易習慣與衡量誠信原則，以檢視其解釋結果是否符合兩造間權利義務之公平正義（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63號）。查：
１、依據系爭承諾書記載：「本承造人：○○○營造有限公司（即被告），因承建『○○○住宅新建工程乙案』（建照執照000○○○字第0000號），工程本應於109年12月19日完工，因目前工程尚未完成，需要借用本建築物之東西兩側私有土地，承諾該兩地之地主於本工程完工後10日內，隨即整地並回填00-00公分之預伴混泥土作為無償回饋。本工程預定於110年11月30日前完工，若逾期，將以每月5萬元租用本建築物之東西兩側私有土地，租用日期自109年3月20日至工程完成日計算，恐口無憑，立書為據」（見司促卷第7頁），則依系爭承諾書之文義，可知被上訴人曾向上訴人借用系爭土地，而因系爭土地原訂於109年12月19日完工，被上訴人未於上開日期完工，而仍有借用之必要，故於110年4月1日與上訴人簽立系爭切結書，除承諾完工後於系爭土地整地並回填預伴混泥土以為無償回饋外，並承諾如果在預定之110年11月30日仍未完工，被上訴人同意以每月5萬元租用系爭土地，且租用日期自109年3月20日至工程完成日計算。此即有以被上訴人於110年11月30日未完工，做為應給付上訴人自109年3月20日起至工程完成日以每月5萬元租金之條件。
２、被上訴人雖辯稱系爭工程於110年11月間已完工，係因○○○有二次施工及欲在系爭建物安裝太陽能板之需要，經由上訴人同意無償展延使用期限至二次施工完畢及太陽能板安裝，因上訴人與○○○為姑姪關係，表示無需在系爭承諾書上特別註明云云，惟為上訴人所否認。查，依據○○○於本院證稱：二次施工內容有包含安裝太陽能板，二次施工是在原本的設計圖面，一開始就知道要施作等語（見本院卷第78至79頁、80頁）；此外，觀之系爭承諾書之內容，亦無從看出系爭承諾書有排除二次工程及安裝太陽能板之情形；且被上訴人向上訴人借用土地，衡情係借用到全部工程完成，而系爭工程一開始即有二次施工及太陽能板之規劃，亦堪認系爭承諾書所載之「工程」即應包括二次工程及太陽能板安裝。被上訴人前揭所辯，已無從採信。
３、另據證人○○○於原審證稱：伊受僱於被上訴人，負責挖土機工程，系爭工程有二次施工，在二次施工期間有裝太陽能板，伊最後去工地是在110年10、11月左右，當時太陽能板還沒施工完成；伊沒有看過系爭承諾書，也不清楚業主有無向被上訴人表示鄰地所有人同意展延出借土地之使用期限；伊不知道業主有沒有請求被上訴人等二次施工及太陽能板安裝完成再進行系爭土地的整地、澆置預伴混凝土等語（見原審卷第113至116頁）；另證人○○○證稱：伊受僱於被上訴人，伊從開工到完工在現場，完工有包括二次施工，被上訴人有跟上訴人借地施工，借用期間從開工到完工；系爭工程有跟上訴人借，借用期間是開工到完工，伊不知道有沒有包括二次施工；後來做二次施工時，有叫○○○去跟他姑姑即上訴人借，上訴人有同意；○○○有去跟上訴人說，伊是在工地聽到的，伊不清楚是什麼時候聽到的；伊有看過系爭承諾書，但沒有去注意；實際完工時間在111年，忘記是幾月；伊不知道系爭工程原本應該何時完工、何時開始做二次施工；上訴人是二次施工期間跟伊說做完後要整地、要砼等語（見原審卷第117至121頁）。則依○○○、○○○所證，至多為被上訴人有向上訴人借用系爭土地之情形，然對於系爭承諾書如何約定並不清楚。又○○○雖證稱：二次施工時有叫○○○去跟上訴人說，上訴人同意；復稱伊是在工地聽聞，顯見○○○並未親自見聞○○○確有在二次施工時，向上訴人另行借用土地之情事，則其前揭證述「二次施工時有叫○○○去跟上訴人說，上訴人同意」乙節，已難逕採為真。而據○○○於本院證稱：借用系爭土地的事，伊有請李瑞益（即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要自己去跟上訴人說；伊沒有看過系爭承諾書，是兩造簽完伊才知道；（問：系爭工程逾原訂完工日期，有無取得上訴人同意繼續借用系爭土地施工？上訴人同意展延期間到何時？）伊有跟李瑞益講要跟上訴人說，伊自己沒有跟上訴人說，因為工程是被上訴人遲延，至於上訴人有無同意延展，或延展到什麼時候伊不知道；系爭工程，包括二次施工及安裝太陽能板實際完工大約在111年4、5月；（提示本院卷第89頁切結書）原本的工程也不是切結書所載的109年12月7日完工，因為中間有半年沒有動工等語（見本院卷第76至82頁）。則被上訴人辯稱○○○在要進行二次施工時，有取得上訴人同意繼續無償使用系爭土地，只是沒有記載在系爭承諾書上云云，並無可採。況且，系爭承諾書係在被上訴人已經逾原定109年12月19日完工後約4個月之110年4月1日始簽立，簽立時亦應知尚有二次工程及太陽能板安裝須施作，豈有將二次工程及太陽能板安裝排除之理，且被上訴人亦未舉證證明上訴人有同意系爭承諾書所載之工程，不包括二次工程及太陽能板安裝，自無從採信被上訴人前揭抗辯為真。
４、此外，觀之系爭承諾書及被上訴人為申請建造執照，而於108年3月間向○○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下稱○○市都發局）提出之由上訴人書立之同意書（見本院卷第187頁、185頁）所載，可知上訴人於108年3月間確曾同意將系爭土地借用被上訴人，甚至於110年4月1日以系爭承諾書同意展延借用期限，然同時亦約定如被上訴人未在110年11月30日前完工，則要以每月5萬元計算租金，且期限至109年3月20日起算至完工日止。而系爭承諾書既係兩造本於合意所簽立之契約，依前揭說明，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兩造當事人自應受系爭承諾書之拘束。且衡諸被上訴人原訂於109年12月19日完工，而未完工，請求再借用系爭土地，並承諾於110年11月30日前完工，已使上訴人長期無法使用系爭土地，是以兩造約定如再逾110年11月30日未完工，則應自109年3月20日起每月5萬元計算租金，無非係以此促使被上訴人儘早完成系爭工程，以免上訴人權益受損，衡情並無違反誠信原則或公平正義之情形。
㈢、而查，系爭工程（含二次施工及太陽能板安裝）最後完工日期為111年5月4日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6頁、185至186頁），顯然未於系爭承諾書所載之110年11月30日前完工，則被上訴人應自109年3月20日起至完工日即111年5月4日止，每月給付5萬元租金之條件即已成就，自應負給付之義務，是以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依系爭承諾書之約定，給付上訴人127萬5806元【計算式：（12/31+25+4/31）X5萬元=127萬580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應有理由，逾此部分，則屬無據。
㈣、被上訴人雖又抗辯，係因○○市都發局勒令其停止施工2次，始延誤完工期限，非可歸責於其云云。惟上訴人並非系爭工程之當事人，被上訴人是否因遭○○市都發局勒令停工而延誤完工期限，與上訴人無涉。被上訴人以前情抗辯不負系爭承諾書之履行責任，為屬無據。被上訴人再抗辯，依據上訴人簽立之之同意書記載：「借用期間為108年3月13日至109年7月31日借用金額為20000元整」等語（見本院卷第187頁），上訴人請求本件租金期間與上開同意書有重疊，縱認被上訴人有給付租金之義務，應自109年8月開始起算云云。惟查，據被上訴人自承上開同意書是在108年3月間為了申請建造執照所簽並提出於○○市都發局（見本院卷第185頁）；而系爭承諾書係在其後之110年4月1日，因被上訴人未於原訂完工期限，而欲繼續使用系爭土地所簽。縱認於108年3月間兩造有同意自108年3月13日至109年7月31日借用土地之金額為2萬元，惟事後經兩造於系爭承諾書另行約定：被上訴人如未於110年11月30日完工，則自109年3月20日起算每月5萬元租金等語，自有以後約取代前約之意思，兩造自應依系爭承諾書之約定履行。是以被上訴人辯稱本件應自109年8月起算租金云云，亦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據系爭承諾書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127萬5806元，及自支付命令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0月4日（見司促卷第6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請求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判決上訴人敗訴，於法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予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理由雖有不同，結論則無二致，仍應予以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均認與本件之結論無涉，茲不再一一論列， 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蔡建興
　　　　　　　　　　　　　　　　　　法　官　李慧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秀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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